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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廖颖林

构建失业块计指标体系

在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
“

软着陆
”

后，失业问题已取代通胀问题成为经济的焦点。要有效地

对失业进行管理，其前提是对我国的失业现状有正确的认识。 我国失业已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这些都必须以数据定量化。 构建失业统计指标体系已迫在眉睫。 本文在分析现有失业指标与

失业现状的差距后，试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两个层次重新构建失业统计指标体系，以便于更完善

地描述我国的失业情况。

一 一、我国现有失业指标与失业现状的差距

我国目前尚无一 整套完善的失业统计指标体系，仅以城镇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从绝对量

上，以及城镇登记失业率从相对量上对失业进行描述，其中城镇登记失业率与我国失业现状差

距太大，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L统计范围过于狭窄。 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以到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待业登记的非农业

户口（城镇户口）为失业者进行计算的，它排斥了农村人口以及城镇中存在的未申报失业而实

际无工作的失业人员，人为地缩小了失业率。

2. 年龄设置不合理。 我国规定的劳动年龄为：下限16周岁，上限男60周岁，女55周岁，

而我国在失业统计中，经济人口的年龄下限为16周岁，上限为男50周岁，女45周岁，经济人

口的年龄范围小于劳动年龄的范围。这样，处于51-60周岁的男性和处于46 一55周岁的女性

劳动力，在无工作情况下，由于不被看成经济人口，则不包含在失业范围中，往往低估了失业

率。

3. 仅反映时点概念，与失业的交替性不相符合。 失业人员往往是一年中的某一段时期处

于失业状况，而其它时期就业，这便是失业的交替性。 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以某个时点登记在案

的失业人员为标准，其时点性与失业的交替性的矛盾，又降低了该计算的准确性。 举个较极端

的例子，一个仅在登记 失业工作日申报失业的劳动者，由于符合失业的标准，被当作失业人员

来处理，而忽略了一年中其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就业状态这一 事实。

4. 反映的是显性失业水平，不能体现目前存在的较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 即在计算城镇

登记失业率时，企业的下岗人员、机关的富余人员都被看成是就业人员，而这部分就业是以牺

牲企业效率为代价的，其边际产出率往往低于其工资，从效率的角度（即产出应大于或者等于

投入）来看，这部分也应看成失业，但由千劳动者是依附在具体工作岗位上的，这与显性失业

（即无工作岗位）有一定区别，应作为隐性失业看待。

5． 不能反映现有的
“

民工潮
“

现象。 在城镇中就业的远非城镇户口的劳动力，大量农村人

口流入城市，对城镇的就业带来了极大影响。 而城镇失业率不能反映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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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理论方面论证了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已不能用于判断我国的失业现状。从事实来

看，1997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仅3. 1%，而 1994 年美国失业率为6. 3%，欧盟各国平均失

业率 高达12. 1%，大大低千西方国家而处于自然失业率范围，单从数据来看，我国根本无失业

压力，这与现实不符。可见，要想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我国失业现状，必须重新构建失业统计指标

体系。

二、失业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失业绝对量统计指标群

根据人口参与劳动的特性不同，笔者认为失业绝对量统计指标群应包括如下指标：

L劳动资源；

2. 经济人口和非劳动人口；

3. 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

4. 显性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

以上四个指标应满足如下关系式：

L劳动资源＝经济人口十非劳动人口

2.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

3.失业人口＝显性失业人口＋隐性失业人口

下面分别界 定如上指标：

L劳动资源。指在一定年龄范围内有能力参加劳动的人口。 应满足两个条件：（1）年龄界

限。世界各国对劳动资源的年龄规定主要分成两种：A. 仅有下限，无上限；B. 既有下限又有上

限。前者一 般从14岁、15岁、16岁开始；如：英国、日本从15岁开始，美国从16岁开始，个别国

家如菲律宾从10岁，泰国从11岁开始。后者只有 前苏联等少数国家采用，我国亦采用后者，规

定下限为16局岁，上限为男60周岁，女55周岁。 这与经济人口的年龄规定不一致，在计算劳

动参与率时（将在下文介绍）由于分子、分母口径不同，而失去意义，因此，应通过调整使两者一

致。 方法有两种：A. 提高经济人口年龄上限，即扩大统计范围；B. 降低劳动年龄上限，即提前

退休。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方法， 理由如下：A． 较符合实际情况；56一60周岁的男性，46—55周

岁的女性，精力仍较旺盛，且由于长期工作，阅历较广，经验丰富，是生产的无形资产，让其提前

退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B. 这部分人退休后，生活由工作者负担，但由于现有工资水平较低，

往往难以满足要求。(2)能力界限。前苏联规定：＂残废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不包括在内
”

。

美国规定：“因精神病等等疾病或犯罪而被拘留，受到约束的人口
“

不包括在内。笔者认为，我国

应综合以上两种规定，将残疾人和拘留、服刑犯人看成劳动资源，因为残疾人仍能 从事简单的

生产活动，而拘留或服刑犯人仍能通过劳动改造参加国民经济活动。仅将丧失劳动能力者排除

在外。考虑到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影响，笔者认为劳动资源的确认以实际居住地（非户藉）为判别

标准，则某地区实际劳动资源计算公式为：

本期本地区劳动资源＝上期本地区劳动资源十本期本地区劳动资源增加数十本期外地区流入本地区劳

动资源—本期本地区流入外地区劳动资源数

劳动资源指标表明一定社会具有的 可参加劳动的总量，是从事社会劳动的潜在劳力。

2． 非劳动人口。 并非所有劳动资源都形成劳动供给量，其中之差为非劳动人口，如：美国

规 定，非劳动人口包括以下五类：（1）从事家务劳动的人；（2）就学人口；（3）因健康原因失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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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的人口；（4）年老退休人口；（5）其他。由于我国劳动资源具有自己的年龄和能力限制，因

此笔者认为应参照美国做法，进行适当调整，得到非劳动人口范围如下：（l）家务劳动者；（2）就

学人口；（3）因病退职人员和服刑犯人等不能参加工作的人；（4）不愿工作的人员；（5）家庭农场

和家庭工场中少于一 定时间的工作人员。

3. 经济人口。 反映社会实际的劳动供应量。

4. 失业人口。包括无工作岗位，即显性失业人口和虽然有工作岗位，但其边际产出小于工

资，即低效率的隐性失业人口。 显性失业人数可以通过机关登记获得或抽样调查获得，前文已

提到了机关登记数往往偏低，因此笔者倾向于以机关登记为主，以抽样调查数据对其进行调整

的方式。 隐性失业包括农村隐性失业和城镇隐性失业两部分。 由于失业者从表面上看与具体

岗位结合，这点不同于显性失业。由于隐性失业的最大特征是低效率，因此笔者认为，可从效率

着手进行推算。如：农村隐性失业人数应根据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实际耕地面积推算衣业

实际吸收的劳动力，再以衣村总劳动力减去该部分以及乡镇企业吸收的部分衣村劳动力，农村

非农业吸收的衣村劳动力和流出本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即民工）得到农村隐性失业数。如： 1993

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约 45000 万人，根据当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际耕地面积，农业中

能吸收的劳动力约 15000 万人，当时全国共有乡镇企业 2453 万家，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口已达

到 12300 万人，流向城市的劳动力约为 5000 万人，另有 2000 万人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尚余

11000 万人，因此当时的衣村失业率为 24%。 而城镇隐性失业人口可采用实际有效工时推算。

如：我国国家科委从 1985 年起对全国上千家国有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国有企业职工平均每

周投入的实际工时为 40. 64 小时，其中有效工时为 19.2—28. 8 小时，按照新制度工时 (40 小

时）计，有效工时占新制度工时的 48%-72%。 则无效工时率为 28%-52%，当时国企职工数

为 11200 万，则隐性失业者约为 3000一5714 万人。

（二）失业相对量统计指标群

L劳动参与率＝ 劳动资源
社会总人口 ，反映的是某 一时点下总人口中有多少是潜在的劳动力。

2.劳动利用率＝ 经济人口
劳动资源＇反映了某 一时点下劳动资源的实际利用程度。

3. 失业率亚指标群，包含以下几个子指标：

(1)衣村隐性失业率＝农村隐性失业人口
农村经济人口

农村户藉人口＋流入农村人口 一流出农村人口 － 实际农业吸收人口 － 非农产业吸收人口
农村户藉人口＋流人农村人口 一流出农村人口

由于农民依附于土地进行生产，无论其劳动生产率多低，从表面上看，每个农民都处于就

业状态，即衣村无显性失业率，而只有隐性失业率，该指标用以反映农村隐性失业率的大小。

(2)城镇显性失业率＝ 城镇显性失业人口 平均失业周数
城镇经济人口 52 周

该指标反映的是城镇所有劳动供应量中无工作岗位的人数比例，需要说明的是：

A. 城镇经济人口应以实际居住地，而非户藉为判别标准，计算公式为：

城镇经济人口＝本城镇上期经济人口数十本期流入经济人口一本期流出经济人口十本城镇本期经济人

口新增数

B. 失业是个时期概念，而失业率是个时点概念，因此在计算中以失业周期进行调整。

(3)城镇隐性失业率＝城镇隐性失业人口
城镇经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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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中的城镇隐性失业人口应以效率为原则进行计算。

(4)城镇总失业率＝城镇显性失业率十城镇隐性失业率

(5) 总失业率＝城镇显性失业人数十城镇隐性失业人数十农村隐性失业人数
经济人口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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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9页）客观上要求以现收现支来衡量经营业绩。

4． 现时价值原则。 会计人员在决策时，应考虑资产的现值，而不是历史成本。 只有现时价

值才能准确反映资产的现值水平，并据以管理决策。现时价值原则是相关性原则的具体需求和

收付实现原则的发展。 适应性原则为现时价值原则提供了实施依据。当然，这里的现时价值既

可指资产的重置成本，也可指可变现价值，视决策性质和需要而定。

5. 效益性原则。在管理会计方法的选择上，既要考虑所获信息的准确度，又要考虑所费成

本，使所得大于所费。 一 般地，信息的准确度越高，越有利于判断决策，但其所费成本往往也越

大，所以会计人员必须权衡收益与支出，作出最佳选择。 在这里，收益与支出是一 组相对概念，

它并不意味着 一 个绝对值，而是两个因素一种最适度的结合，即以同样的劳动消耗力求最大或

最多的成果，或以最小的支出取得同样的成果。

6. 利润目标原则。 在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诸多指标中，应以长期地获取最大利润作为管

理会计规划、控制和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利润目标原则为管理会计系统的运行设定

了行为目标，为管理会计的一切活动规定了一个最高的可计量的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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